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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纵向限制是近年来欧洲竞争法中争议较大的领域，本文探究纵向限制中质量型选择性分销协议的合法性

认定标准。在欧盟的纵向限制规制框架下，首先考虑质量型选择性分销协议是否属于《欧盟运行条约》

第101条第1款的范围，因此需判断协议的目的或效果是否影响竞争。若协议为该款所规制的对象，那么

就要以Metro标准评估选择性分销造成的品牌内竞争减弱是否能被品牌间质量竞争产生的积极效果所抵

消。可是Metro标准固然为质量型选择性分销协议提供了合法性认定标准，但是在实际判定过程中存在

模糊性，尤其是对合理规则进行具体解释的时候，许多现实问题有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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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ertical restriction is a controversial area in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in recent years, an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the legality of qualitative selective distribution agree-
ments in vertical restrictions. Under the EU’s vertical restrictive regulatory framework, the first 
consideration is whether a qualitative selective distribution agreement falls within the scope of 
Article 101 (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 so it is necessary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purpose or effect of the agreement affects competition. If the agreement is the object of this 
paragraph, then the Metro criteria should be used to assess whether the reduction in intra-brand 
competition caused by selective distribution can be offset by the positive effect of quality competi-
tion between brands. However, although the Metro standard provides a legal determination stan-
dard for qualitative selective distribution agreements, there is ambiguity in the actual process, 
especially when the appropriate rules are specifically interpreted, and many practical problems 
need to be 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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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质量型选择性分销协议 

竞争法中通常将垄断协议划分为横向垄断协议和纵向垄断协议，而纵向垄断协议中的限制因素一般

又可划分为价格限制和非价格限制。价格限制对于竞争具有更为显著的限制效果，但是非价格限制产生

的独立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单纯的选择性分销协议就是非价格限制的纵向垄断协议的一种，我们在评

估其合法性时需要进行综合的考量。《欧盟纵向限制指南》指出供应商根据标准选择分销商时，可以采

取定性标准或者定量标准，或者二者兼有之。定量标准直接限制分销商的数量，例如，限定固定数量的

分销商。 
纯粹的质量型选择性分销协议仅根据产品性质所要求的客观标准选择分销商，如根据是否对销售

人员进行专业化培训、是否在销售点提供良好的服务、是否在特定范围内销售产品[1]。质量型选择性

分销协议对获取销售资格的分销商施加严格、统一的标准，可以说是进行此类销售活动必然且合理的

要求[2]。生产商禁止销售商向未获得授权的分销商转售产品也因此具有合理性。数量选择性标准可能

是基于分销商分销地区的大小、财富、潜在客户或潜在销量，通过要求最大最小销售量或固定经销商

数量等方式进一步增加了选择标准，更为直接的限制了供应商的潜在数量[1]。由于数量型选择性分销

协议易于违反竞争法，更多经营者通过签订选择质量型选择性分销协议来规避竞争法[3]。质量型选择

条款会事实上也会限制分销商的数量，但这不是该类协议的直接目的，而是对分销商质量要求的客观

后果[4]。同时《欧盟纵向限制指南》指出选择性分销系统与独家分销系统都限制了分销商的数量和转

售的可能性，两种类型的分配制度的主要区别在于独家分销系统是通过限制分销商不往专属地域以外

进行主动销售来保护分销商，而选择性分销系统是通过限制对未经授权的经销商进行主动或被动销售

来保护分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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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协议目的或效果影响竞争 

在欧盟竞争法体系下，质量型选择性分销协议的合法性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选择性分

销协议是否属于《欧盟运行条约》第 101 条第 1 款的范围；二是选择性分销协议在何种情况下符合集体

豁免条件；三是选择性分销协议在何种情况下符合《欧盟运行条约》第 101 条第 3 款的适用例外情形[5]。
因此，对于选择性分销协议是否具有合法性就要先评估第一个方面选择性分销协议是否属于《欧盟运行

条约》第 101 条第 1 款的范围，那么就要根据上述的协议目的和效果是否影响竞争来考虑，若是属于《欧

盟运行条约》第 101 条第 1 款的范围，才需考虑豁免和例外。 
有学者认为对于制造商为建立选择性分销系统而采取的限制措施，我们应支持一种相对自由放任的

经济政策[6]。这些限制通常不是为了帮助上游或下游的共谋，而是为了增加消费者需求的非价格维度，

如销售商对商品形象投资，销售商为销售产品做出的努力等等。只有在质量型选择性分销协议的目的或

效果对市场竞争产生消极影响时，限制竞争协议才会落入竞争法规制的范围内，而此处的目的或效果是

择一选项。若是协议存在的目的就是限制竞争，那么就无需考虑其对竞争结果的影响，可直接认定该协

议违反竞争法。若是协议的目的不具有限制竞争的性质，那么就要考虑该协议实施的效果是否实质上影

响竞争。就判断的顺序而言，首先考虑协议目的，而后才是协议的效果。 
目的性限制竞争指协议的本质，即考虑协议的内容、目的、产生背景即企业实际执行，对竞争具有

高度的负面潜在影响。认定协议的目的不仅仅要考虑协议的字面意思，还要考虑协议签订时所处的时空

背景，即使协议没有明文限制竞争，但若是实际执行会表现出限制竞争的目的，也应当认定为目的性限

制竞争。且该目的并非是当事人内心的主观意图，而是协议约定的客观意向，当事人内心主观意图的证

据可以作为补充证据，但不能以此来直接认定协议目的，核心限制往往直接归类于目的性限制竞争。 
效果性限制竞争，由于协议不具有限制竞争的目的，意味着要认定协议是否违背竞争法规定要考虑

协议对竞争的实际和潜在影响，即必须进行充分的市场分析以证明协议具有反竞争效果。质量型选择性

分销协议就当属需要进行效果性限制竞争评估的，因为质量性选择性分销协议通常是基于产品的客观性

质，对授权分销商提出诸如销售人员的培训、销售点提供的服务、销售产品的特定范围的要求，以实现

确保产品质量、品牌形象以及提高分销效率等目的。此类目的本身对竞争没有负面影响，但会间接削弱

品牌内竞争，因此如果生产商具有一定的市场力量，需要分析产品性质、当事人的市场地位、竞争者的

市场地位、买方的市场地位、潜在竞争、市场进入门槛等，以判断该协议产生的效率能否抵消对竞争的

削弱。 

3. Metro 标准及其适用条件 

若是该质量型选择性分销协议根据上述综合评估其目的或效果限制竞争，那么就要考虑协议产生的

积极效果是否可以抵消对限制竞争的影响。选择性分销系统的可能的竞争风险包括在累积效应的情况下

由于买家数量的限制导致的品牌内竞争的减少，某些类型的分销商的市场圈定，以及竞争的削弱和供应

商或买家之间共谋的便利化。对于质量型选择性分销协议的合法性认定欧盟采用 Metro 标准，即合法、

合理、无歧视规则，后来还制定了第四项要求选择性分销系统的累积效应不得排除市场上其他形式的分

销。欧盟认为若是纯质量性选择性分销协议满足 Metro 标准规定的三项要求，那么就可能不被欧盟运行

条约 101 条规定所禁止。因为如果同时满足这些条件，就可以推定选择性分销造成的品牌内竞争减弱被

品牌间质量竞争产生的积极效果所抵消。 
Metro 标准具体可以概括为：首先，考虑到产品性质，这样一个选择性分销系统必须是为了确保质量

和正确使用而制定合法的要求。例如，高质量、高科技的产品或奢侈品使用选择性分销协议则有可能是

合法的。这类产品的质量不仅仅考虑到产品材质还要考虑到产品的奢侈品光环。因此，为了寻求能够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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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产品奢侈品光环的陈列方式建立选择性分销系统可能是提升产品质量所必须的。其次，必须基于客观

的质量标准选择零售商，该标准对所有潜在分销商都是统一的，无歧视的。第三，标准不能超过必要限

度。评估是否满足 Metro 标准不仅需要全面评估选择性分销协议，还需要单独分析每一个潜在的限制性

条款。这意味着评估限制性条款是否适用要考虑其与选择性分销系统的目标是否符合比例原则，即条款

是否超出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限度。核心限制当然的不符合比例测试。 
但是，如果供应商和买方的市场份额均未超过 30%，且该协议不包含任何核心限制，无论他们是否

满足 Metro 标准，质量型选择性分销协议可以适用安全港规则，即自动享有集体豁免利益，不必再进行

个案审查。如果选择性分销协议结合其他的非核心纵向限制，例如不竞争义务，依然能够得到豁免。无

论相关产品的性质和选择标准性质如何，都可适用安全港规则而且供应商无需公布其选择标准。但是如

果协议不属于安全港保护的范围内，即使该协议已经适用集体豁免，只要审查发现该协议在供应商或经

销商层面明显限制竞争，其产生的效率并未超过限制竞争的影响，例如因为选择标准不符合产品的特性

或改善产品分销是非必要的，集体豁免则可以撤回。 

4. Metro 标准合理规则适用的困境 

4.1. 对于商品品质形象的认定主观性强 

商品的品质形象可以合理化质量型选择性分销协议一定程度上产生的对于竞争的限制。Coty Germany 
GmbHvParfümerieAkzente GmbH1以及Copad v Christian Dior couture2案中法院都认为生产商基于维护奢侈

品光环，保证产品品牌形象的目的建立选择性分销系统，因为其特点和性质可以保持产品质量并确保产品

的合理使用。选择性分销系统对于奢侈品来说是否是必须的，法院认为商品的质量不只因为它的物理特性

也要考虑到商品基于奢侈品光环的吸引力和声望形象，为了使得消费者能够从相似的商品中辨认出该商品

光环是有必要的，因此对奢侈品光环的损害会事实上影响商品的质量。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限制性条

款符合限度，且无歧视地应用于所有经销商，该限制性条款就不在欧盟运行条约第 101 条(1)规制的范围

内，不需要进一步的分析。Coty 案中奢侈品供应商禁止其授权经销商在第三方亚马逊平台上进行线上销

售，法院认为只要这不是间接阻止授权经销商有效使用互联网将货物卖给特定地区或客户，该行为可以被

正当化。特别是这种禁止分销商在第三方网络平台上销售不会限制授权经销商向其保留的特定地区或客户

进行销售，授权经销商仍然可以操作自己的在线商店和在线广告以提高知名度，并吸引潜在客户。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对于为维护商品形象而施加限制，法律应该允许这种限制存在。如果消费者重

视一个商品特性，则该特性就具有经济价值。奢侈品钱包价格高，不是因为其材料有多好或者是有一套

非常好用的拉链，而是因为其所传递的形象。因为这一形象，消费者表示愿意花钱。如果实施互联网限

制是为了维持或保护消费者关心的形象，那么经济学上认为这是合法的动机。如果法律不允许为保护产

品形象而施加限制，那就意味着对于产品形象增加投资以提高产品价格是不值的。若是如此，应该要求

香奈儿等香水供应商批量供应他们的产品，如果消费者自己携带容器，可能会以更低价格出售。根据法

院的说法，投资于香奈儿的原创代言形象，玛丽莲梦露的作品不值得更高的价格。但恰恰相反，产品形

象几乎是这个产品以及许多其他产品的价值来源[7]。 
但是有学者认为不确定商品品质的概念和范围会造成实务判断的不确定性。品质的概念也是具有争

议性的，其既可能指的是商品的品质，也可能指的是销售模式的品质，前者指的是商品的物理性质，如

商品的耐久程度，抗磨损程度等等，后者指的是通过广告，营销策略等设计而形成的品质形象，后者与

 

 

1In Case C-230/16, REQUEST for a preliminary ruling under Article 267 TFEU from the Oberlandesgericht Frankfurt am Main (Higher Re-
gional Court,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made by decision of 19 April 2016, received at the Court on 25 April 2016, in the proceedings. 
2In Case C-59/08, REFERENCE for a preliminary ruling under Article 234 EC from the Cour de cassation (France), made by decision of 12 
February 2008, received at the Court on 15 February 2008, in the procee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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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感受的关联性较大，这一概念的不确定也可能造成错误的规制[8]。这一问题也受到消费者的主观感

受的影响，并与营销策略息息相关，一件便宜的 T 恤，也可能经由适当的营销广告、精致的包装，塑造

成奢侈的氛围，而费用高昂的复杂电子商品，也可能经由大力度的折扣成为一般商品。因此对于商品品

质形象概念的确定是有必要的，能够提高法院判决的可预测性。 

4.2. 对于合理规则边界模糊 

零售商们不太可能以自己的投资为品牌做出贡献，因为每个零售商从这种投资中获得的利益份额很

小。零售商之间的竞争可能会导致整个分销系统的不利结果。例如，试图吸引其他零售商的顾客的零售

商将过于关注低价，而不是品牌形象。因此在合理的范围内为维护品牌形象限制竞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关键就在于如何确定这个合理的范围。 
Pierre Fabre Dermo-Cosmétique SAS v Président de l’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3案中Pierre Fabre要求经

销商在销售其生产的护肤品和化妆品时有合格的药剂师在场，这一要求实际上全面禁止网络销售。该案

中最高法院并没有拒绝认为皮埃尔·法布尔所采用的制度是为了促进皮埃尔·法布尔的发展品牌。 
比之 Pierre Fabre 案，法院的判决有冲突，同样是因产品形象限制竞争法院给出的结果却不相同，Coty

案中法院认为供应商禁止其授权经销商在第三方亚马逊平台上进行线上销售的行为可以被正当化，但是

Pierre Fabre 案中法院却指出享有声望的形象不是限制竞争的合法目标。 
但是仔细对比，Pierre Fabre 案与 Coty 案不同，该案中争议的商品是化妆品和护肤品而不是奢侈品。

因此法院认为护肤品和化妆品的品牌形象不是限制竞争的合法目标，不能当然推定为维护奢侈品的品牌

形象同样也不是限制竞争的合法目标。除此之外，Coty 案中禁止经销商在第三方网络平台上进行销售，

其限制竞争的程度也与 Pierre Fabre 案中全面禁止经销商进行网络销售不同，选择性分销体系下禁止第三

方网络平台销售的条款并没有阻断经销商的线上销售渠道，且条款中规定的措施是为了维护奢侈品形象，

因此法院认为 Coty 案中生产商施加的限制并未超过必要的限度[9]。 
但是正如上述提到的还值得推敲的是法院认为允许对商品施加禁止在第三方网络平台上的限制的合理

理由似乎以奢侈品为限，如香水、时装等，至于奢侈品的范围如何，欧盟法院并没有加以定义，其他的类

似性质的名牌商品是否可以比照适用，存有疑问。Coty 案与 Pierre Fabre 案在此问题上由于协议限制程度与

产品范围都存在差异，两者法院的判决结果不同，协议的限制与产品范围何者更影响合理规则的边界也无

法给出确切结论。合理及意味着质量型选择性分销协议的积极效果足以抵消其对竞争产生的消极影响，但

要如何量化两者的影响，该问题可能存在模糊性和主观性，因此这很有可能成为未来诉讼的争议焦点。 

5. 结论 

对于质量型选择性分销协议的合法性认定，Metro 标准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但是对于 Metro 标准的合

理规则仍然存在许多不够明确之处，在适用合理规则时商品的品质形象往往是较为重要的考量因素，但

是对于商品品质形象的认定主观性很强，不利于保证判决的可预测性，因此需要明确商品品质形象的定

义。再者，合理规则的边界较为模糊，产品范围与协议的限制程度等更多因素对于竞争产生的积极或消

极效果无法量化，同样导致了判决的不确定性，若是能对这些因素进行清晰的量化，笔者认为可以增强

判决的稳定性，也有利于生产商在竞争法的规则内增加其经济效益，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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